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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审原则
（一）评审小组构成：本项目的评审小组由采购单位组建，成员包含技术、经济等方面专业人员，成员人数为三人以上（含三人）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
（二）评审依据：本评审标准和供应商提交的响应文件。
（三）评审方法：综合评分法。
二、评审方法
供应商提交的报价及资格材料经初核符合要求的进入详评，评审小组将按本评审办法和响应文件为评定依据，采用百分制综合评分法，计分结果按四舍五入取小数点后两位有效数。
评分细则（按四舍五入取至百分位）：
（一）价格分………………………………………………… 满分30分

主要使用车型用车报价表（评分占比权重）
	区域
	计费方式
	5座越野车
	7座小型客车

	北海市城区内

	日租半天基础价（元/辆/天，5小时内用车）
	15%
	5%

	
	日租基础价（元/辆/天，5小时以上用车）
	15%
	5%

	
北海市城区外

	日租半天基础价
（元/辆/天，5小时内用车）
	15%
	5%

	
	日租基础价
（元/辆/天，5小时以上用车）
	15%
	5%

	
	里程费单价
（元/公里，当日超出300公里以上用车）
	15%
	5%

	备注：
1、北海市城区内用车当日行驶40公里（含）以内，产生费用按上表对应基础报价计算；当日超出40公里以上的，产生费用按北海市城区外对应基础报价计算。
2、北海市城区外用车当日行驶300公里（含）以内，产生费用按上表对应基础报价计算；当日超出300公里以上的，产生费用=日租基础价+里程费单价*（实际里程数-300）。
3、以上价格包括车辆使用费、驾驶员费用（含餐费、通讯费等），燃油（能源）费，税费，维修维护费等费用。
4、用车过程产生的过路过桥费和停车费，由驾驶员先行垫付，结算时如实凭票据另算；因工作需要并经采购方同意后，驾驶员在北海市城区外过夜所产生的住宿费用，由驾驶员先行垫付，结算时如实凭票据另算（不能超过采购方随车人员住宿费用标准）。
5、每天司机工作8小时以上，每超一小时司机加班费20元/小时。



评分标准：
1、某供应商每一单元格得分=所有供应商对应该单元格报价中的最低报价/该供应商对应该单元格报价×评分占比权重×30（价格分满分）
2、某供应商价格分=上述表格（10格）相加的分数。
（二）服务质量分……………………………………………………………… 满分20分
租车服务提供的驾驶员驾龄有不同档次的，按最末档计分。
第一档：租车服务的驾驶员驾龄在9年以上的，得20分。
第二档：租车服务提供的驾驶员驾龄在6年以上9年以下的，得15分。
第三档：租车服务的驾驶员驾龄在3年以上6年以下的，得5分。

（三）车辆车龄分………………………………………………………… 满分20分
以采购方主需求车型九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为评分对象，租车服务提供的车辆车龄有不同档次的，按最末档计分。
第一档：租车服务提供的车辆车龄在3年以内的，得20分。
第二档：租车服务提供的车辆车龄在3 - 6年的，得10分。
第三档：租车服务提供的车辆车龄在6 - 9年的，得5分。

（四）车辆保险分………………………………………………………… 满分30分
以采购方主需求车型5座及以上小型客车为评分对象，租车服务提供的车辆所购置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座(人))有不同档次的，按最末档计分。
第一档：租车服务提供的5座及以上小型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座(人))60万（含）以上的，得30分。
第二档：租车服务提供的5座及以上小型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座(人))30万（含）以上60万以下的，得20分。
第三档：租车服务提供的5座及以上小型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座(人))10万（含）以上30万以下的，得10分。
第四档：租车服务提供的5座及以上小型客车的道路客运承运人责任保险或者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乘客/座(人))10万以下的，得0分。
综合得分=（一）+（二）+（三）+（四）
三、成交候选人推荐原则
评审小组在全部满足比选公告实质性要求和条件的前提下，按竞标人综合评分由高到低排列成交候选供应商顺序。评审得分相同的，以5座小型客车（本中心主需求车型）评分相加进行排序；如再出现评分相同的情况，则以7座小型客车（本中心次需求车型）评分相加进行排序。成交原则为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如成交供应商因不可抗力提出不能履行合同，顺位选择得分排序第二的供应商，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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